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不含宁波）城镇住房保险（团体客

户适用）附加居民安全责任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条款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不含宁波）城

镇住房保险（团体客户适用）》（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

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悖之处，以本

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

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主险合同载明的保险房屋倒塌造成拥有区域内

户籍或居住证的居民以及临时居民(临时来该区域就学、出差、旅游、务工人员)

的人身伤亡，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法律）应由被

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包括医疗费用），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

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下列原因造成人身伤亡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 不构成房屋倒塌的非主要承重构件(如雨棚、女儿墙、隔热板、瓦片

等)零星脱落、掉落;

(二) 人为增加或违章搭建的附属结构(如私自搭设的厨房、卫生间、连廊、

屋顶加层、阳光房等)垮塌;

(三) 建筑物外墙面(如建筑幕墙、外墙面砖、保温层、粉刷层、外墙装饰

线条等)掉落;

(四) 建筑物附着物(如广告牌、天线、霓虹灯、太阳能装置等)掉落；

(五)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犯罪行为;

(六)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动、武装冲突，恐怖活动、罢工、骚乱、暴

动;

(七)核爆炸;

(八)地震、海啸及其次生灾害；



(九)受害人实施犯罪行为造成自身人身伤亡的;

(十)受害人实施的自残、自杀等故意行为。

第四条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一)罚款、罚金或惩罚性赔偿;

(二)精神损害赔偿;

(三)任何间接损失;

(四)社会保险及商业保险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

(五)保险单载明的承保区域范围外发生的任何损失;

(六)本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额或按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

额。

赔偿限额与免赔额(率)

第五条 除另有约定外，赔偿限额包括每人伤亡赔偿限额、每人医疗费用赔

偿限额、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

各项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根据保险责任分项

载明。

第六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医疗费用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保

险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本保险单中载明。本保险单中载明的免赔额以及按本

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二者以高者为准。

赔偿处理

第七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提交下列索赔材料:

(一)保险单；

(二)索赔申请书、有关部门出具的与保险事故认定有关的证明和材料；

(三)居民或临时居民就医治疗的诊疗证明、病历(原件)及医疗费用原始单据；

居民或临时居民残疾的，由保险人认可的伤残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程度证明；居

民或临时居民死亡的，由户籍所在地或常住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医疗机构出具的

死亡证明、销户证明；宣告死亡的，由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判决；

(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

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第八条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按照以下方式赔偿:

（一）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的赔偿金额，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确定伤残级别，赔偿项目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标准为准，人身伤亡超出以上

赔偿项目范围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发生每次事故，保险人对每名受害



人死亡或者伤残的赔偿金额不得超过每人伤亡赔偿限额。

(二) 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保险人仅承担社会保险、商业保险报销后的医

疗费用，在扣除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医疗费用免赔额或按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

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后按当地社会医疗保险标准在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据

实赔偿。

(三) 对于每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在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内赔偿。在保

险期间内，保险人对多次事故的赔偿金额之和不超过累计赔偿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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